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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基因”、“公司”或“上市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8年12月18日通过电子邮件形式送达至全体

董事，通知中包括会议的相关材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内容和方式。 

2、本次董事会于2018年12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其中董事王洪涛、陈鹏辉、蒋昌建、徐爱民、吴育辉以通讯方

式参加会议)。  

3、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汪建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与会董事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

向关联方北京吉因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吉因加科技”）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北京吉因加科技的股权比例由增资前的4.94000%变更

至增资完成后的7.51186%。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关于对参

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保

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核查意见，详见同日发布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尹烨先生对此议案已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关于以可转股债权方式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与会董事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3,500万元人

民币向目标公司深圳市早知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早知道科技”或“目标

公司”）以可转股债权方式提供借款，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年利率为8%（单利），

目标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早知道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向上市公司质押目标公司

20%的股权（即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中的 270.5882万元）作为可转股借款的担保。

待触发《可转股债权投资协议》所约定的转股事件时，目标公司将不可撤销地授

予华大基因一项转股选择权，在华大基因选择转股时，上述借款转为华大基因对

目标公司的股权投资，若未触发转股事件或华大基因放弃转股选择权时，则上市

公司可要求目标公司提前偿还可转股借款的本金及利息。因目标公司现有股东深

圳华大研究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奇迹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上市公司关联

法人，本次上市公司以可转股债权方式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方共同

投资类型的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关于以可

转股债权方式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与独

立意见、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核查意见，详见同日发布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汪建、尹烨、孙英俊已对此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董事

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同意。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关于北京吉因加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5、《关于深圳市早知道科技有限公司之可转股债权投资协议》； 

6、《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对参股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7、《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可转股债权方

式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1日 

 




